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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永不满足的需要和有限的生产手段，使得社

会资源和财富总处于稀缺状态，由此，分配不可避免

成为所有社会中的永恒主题。分配公正是社会公平正
义的基础，是人类理性中的基本善。

一、伦理学视阈中的社会正义原则

西方伦理学思想中围绕“正义”和“善”的关系形
成两大理论学派———目的论和义务论[1]。前者的代表
思想有功利主义、至善论等，其主要观点在于：“善”
是独立的，且优先于“正义”，“善”是衡量事物是否
“正义”的标准，而“正义”仅仅是达成或增加“善”的
手段。在功利主义者看来，“如果一个社会的主要制
度被安排地能够达到总计所有属于它的个人而形成

的满足的最大净余额，那么这个社会就是被正确组

织的，因而也是正义的。”[2]不难看出，社会整体需求
的满足度是功利主义学说中不言自明的“善”，不需
要通过正义来证明。
然而，罗尔斯拒绝接受这样的观点，他沿着康德

的义务论阐述自己的思想。罗尔斯指出，“正义”和
“善”的关系应当是：“正义”是独立于“善”的，“正义”
是优先的，一个事物是否“善”、关键看它是否是“正
义”的。功利主义中的种种不言自明的“善”———快
乐、幸福、或需求的满足等，在罗尔斯看来，只有被证
明是“正当”时、才能说是“善”的。不然，许多彼此竞
争、甚至相互冲突的“善”观念，会让一个社会的“正
义”无所适从[3]。罗尔斯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功利主义
“创造整体最大善”的观点。他认为如果一味只追求
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就“没有理由否认可以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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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的较大利益补偿另一些人的较小损失，或更严

重些，可以为使很多人分享较大利益而剥夺少数人

的自由，……至少在一个合理的文明发展阶段，最大
利益并不是通过这种方式达到的。”[4]

罗尔斯指出：社会是一个合作体系，而合作体系

的核心问题就是合理公正地分配合作产生的利益和

负担[5]，绝不能以多数人利益或社会整体利益为名剥

夺少数人的权益，也即在功利主义那里“正当”和
“善”的行为，在罗尔斯的思想主张中不一定是“正
当”的、更谈不上“善”的。在批判功利主义的基础上，
罗尔斯提出正义的一些主要原则。
第一，在权力、自由、尊严的分配上，必须是人人

平等的。
罗尔斯论述道：“每个人对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

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

平等的权利。”[6]在罗尔斯看来，权利、自由、尊严都是
一种基本善，所有社会基本善都应当被平等地分配。
首先，每个人都应享有相同的法律权利和政治自由。
法国 1795年宪法中说：“法律无论是用于保护还是
用于惩罚，对一切人都是平等的。它不承认出身的差
别，不承认权力的世袭。”其次，每个人享有平等的社
会尊严。不论出身、性别、阶级地位等，社会都应予以
平等的尊重，每个人都有反抗社会歧视的权利。
第二，在机会的分配上，必须是平等的，最好是

实质上的平等。
罗尔斯阐述道：“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

排，……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7]即机会均等的
原则，“如果某些职位不是按照对所有人都平等的原
则开放，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们觉得自己受到了不

公正对待的感觉就是正确的，即使他们能从那些被

允许占据这些职位的成员的努力工作中获益。他们
的抱怨有道理，不仅是因为他们被限制通过公平竞

争得到这些职位的报酬———财富或权力，而且是因
为他们被禁止体验由于热情勤劳地担任公职而获得

的自我实现感。他们被剥夺了人类的一种基本善。”[8]

罗尔斯进一步指出，机会平等有形式的平等、亦
有实质的平等。形式平等是对“每一个人利益”而言
的，要求社会给予每个人以相同的进取和自我实现

的机会，即依靠自我的能力和努力获得相应职位和报

酬的机会，社会对于相同的成就应予以平等地承认。
而实质平等更关注“最少受惠者的利益”，因为在一
个既定社会结构中“最少受惠者”的家庭及其后代，
往往都面临着机会匮乏的问题，“为平等地对待所有

人，提供真正的同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

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家庭地位的人们。”[9]

第三，在成果的分配上，应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

最大利益。
在罗尔斯看来，任何社会的强势群体的利益总

是能得到很好地满足，在收入和财富等社会发展成

果的分配上，一个正义的社会，通常只需考虑“最少
受惠者”的利益就足够了。“最少受惠者”指由于一些
自然（天赋）或社会（出身）的偶然因素，而在社会中

居于弱势地位的人，如非熟练工人、或达不到中等收
入水平一半的人等。罗尔斯认为，由于天赋、出生、机
会及社会制度安排的原因，总有些人获益更多、而在
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而另一些人则恰好相反。为
此，罗尔斯提出成果分配的差别原则：适合于最少受

惠者的最大利益。
不同于洛克等古典自由主义者放任人的天赋差

别等自然因素对财富分配结果的任性影响，在罗尔

斯的主张中，即使是自然天赋也是一个社会的共同

资产，它在社会成员间的分配是极其偶然的。天赋出
众并非一个人在道德上应得的东西，天赋的优劣对

人的生活的影响是没有道德理由的，应当减轻自然

的偶然因素对人的生活的任性影响[10]，更毋庸谈由于

社会（出身）的偶然因素而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因此，
一个正义的社会，“它使任何人都不会因为它在自然
自治分配中的偶然地位或者社会中的最初地位受益

或受损。”
综上所述，在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者看来，罗尔

斯的正义原则带着浓厚的平等主义和理想主义色

彩。但罗尔斯本人却不这样认为，他觉得当代社会中
的贫富悬殊，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权利、机会、制度、
甚至天赋等自然和社会的偶然因素造成的，而诸如

此类的基本善应当是被平等分配的，基本善的不均

等分配而带来结果的悬殊差别是不合理的、也是不
正义的。因而，罗尔斯反对精英主义、反对差别悬殊
的社会，而将制度上甚至事实上的平等（并非平均主

义，只是希望特别关注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作

为社会正义的核心原则。这对于今天我国调整收入
分配结构、建设和谐社会有很大的启示。

二、社会正义原则下我国收入分配中的问题

改革以来，我国废止了“政治出身”和“阶级成
分”划分法，给所有社会成员以平等的法律权利和政
治自由；并打破“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

社会正义论视角下我国收入分配问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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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主义大锅饭”，鼓励“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
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将全国人民的智慧和精力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领域转向“以经济发展
为中心”的经济领域，国家经济取得迅速发展、成绩
举世瞩目。然而，毋庸讳言，在目前收入分配中仍然
存在一些紧迫的问题，影响着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

的步伐。本文将结合 2006年 CGSS数据对主要问题
进行探讨[11]。
第一，社会成员缺乏平等的竞争机会。
我国的收入分配中机会的“形式平等”尚未完全

达到，存在着较严重的区隔、歧视和垄断的现象。机
会不平等对社会公正的打击是沉重的，在不平等的

机会结构面前，所有结果都不能说是合理而公正的。
目前我国的机会不平等主要是指由于先赋性（家庭

背景等）、制度性或结构性（地区、行业壁垒等）原因，
造成社会成员间受教育机会和择业机会的不均等。

1. 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受教育水平是对收入
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根据 2006年 CGSS数据，“受

教育年数”对社会成员“ln年收入”的一元回归系数
（非标准化）是 0.146，即人们的受教育年数每增加 1
年，年收入将增加 15.72%（≈e0.146-1）。受教育程度如
此重要，因而洛克、罗尔斯等许多学者都提出要用义
务教育制度为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使所

有社会成员都能接受均等化的教育，才能使竞争起

点平等化。
我国在法律上已经实行了九年义务教育，而且

通过“希望工程”等社会项目使学龄儿童辍学的情况
得到有效控制。然而，由于家庭背景、城乡地区差异
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人们所能享有的实际受教育机

会和资源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别。以受教育年数来看，
表 1数据显示，首先，“父母是否是管理者”对受访者
的受教育年数影响很大（p<0.001），父母是管理者比
不是管理者的受访者受教育年数多 3年左右；其次，
“地区”变量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受教育年数（p<
0.001），大城市的受访者比农村地区的受访者受教育
年数平均多 3.55年。

表 1 分家庭背景、地区的受教育年数及方差分析
变 量

平均受教育
年数（年）

F 检验
总人数

父亲是
管理者

11.17

父亲非
管理者

8.71

母亲是
管理者

11.86

母亲非
管理者

8.86

农村

7.46

乡镇

9.72

县级和
地级城市

10.15

省会城市
和直辖市

11.01

家庭背景 地 区

379.379*** 138.271*** 501.605***

912983718440
注：“父母管理者”变量：表示受访者 18岁时，父母是否是管理者，取值有 0和 1两个值，0代表非管理者，1代表管理者。显著性水平：***

代表 p<0.001。

更为关键的是，由于一些先赋性和结构性原因，

人们在受教育质量上差别更大。首先，就家庭背景而
言，在父母教育程度高、经济条件好、社会地位高的
家庭中，一般更能为子女选择优质的教育资源；反

之，处于不利地位家庭中的年轻人，可能会由于教育

资源限制而失去受教育机会。其次，教育资源地区分
布严重不均衡，优质资源大多集中在城市，而农村、
经济落后的偏远地区，即使同样普及义务教育，但其

实质内涵会远不及城市丰富，这导致在向非义务教育

（尤其是高等教育）升学的过程中，农村或偏远地区

的学生居于劣势地位，也就失去上大学、及上好大学
的机会。有资料显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进入北京
大学的学生有 70%来自农村，而现在却只有 3%左右。

2. 职业机会的不均等。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指
出：在不完全竞争的经济中，劳动力市场存在着三级

分割：主要劳动力市场收入高、工作环境好、具有良
好的晋升机制；一般劳动力市场次之；次要劳动力市

场待遇最差。我国目前的劳动力市场是不完全统一

的市场，并非所有职位向所有社会成员平等地开放，

职业机会由于存在着歧视和垄断而不均等。
城乡分割与职业机会不平等。2006年 CGSS数

据显示，农村户口劳动者有 76.13%是农业生产者和临
时性工人，单位或部门负责人（包括村支书）、专业技
术人员加在一起的比例为 4.04%；而城市户口劳动者
有 32.97%是工人，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占21.16%。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使得农村户口的劳动者即使

进入城市，也只能从事城市中脏、累、辛苦的职业，而
得不到主要和一般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机会。
家庭背景与职业机会不平等。边燕杰等学者在

调查我国社会成员找工作的过程时发现，来自家庭

和家族的强关系，对人们能否找到工作（或找到好工

作）有最大影响力[12]。2006年 CGSS数据显示，父亲是
管理者的受访者中有 26.18%是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
术人员，28.78%是工人和农业生产者；父亲不是管理
者的受访者中有 15.92%是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
员，42.09%是工人和农业生产者。进一步的卡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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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表明，父亲是否是管理者对子辈的职业机会

选择和职业地位获得有十分显著的影响（p<0.01）。
行业垄断与职业机会不平等。我国有一些经济

部门具有垄断的性质，电力、煤气、自来水、邮电、通
信、航空等都是政府垄断经营行业。2006年 CGSS数
据显示，电力、煤气、水的生产和供应的从业者收入
紧随金融保险、房地产业，位居第二。行业垄断，使同
样一名工作人员，在不同行业中收入可能会差距甚

远，前几年就有电力系统的收费员年收入十几万元

的报道。更严重的是，一些垄断性行业的职业机会获
得是不透明的，有些行业甚至只招收本系统职工的

子女，变相成为“世袭”的职业，而所谓“系统外”成员

要想进入则非常困难。
第二，“最少受惠者”未得到很好保障，贫富差距

过大。
五等份法，是按照家庭收入水平高低将所有家庭

分为五等份，每等份包括 1/5的家庭，然后计算每 1/5
家庭的收入在全部居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和份额，可

以描述由收入分配引起的贫富差距状况。根据 2006
年 CGSS数据与 1994年对比可以发现[13]：1994年收入
最低 1/5家庭户（贫困阶层）占居民收入份额的4.27%、
到 2005年下降至 2.65%；而收入最高 1/5家庭户（富
裕阶层）占居民收入份额却由 1994年的 50.13%上升
至 2005的 64.24%，表明贫富差距迅速扩大。

表 2数据显示，无论是在医疗、养老、失业保险，
还是在住房补贴方面，收入地位对一个人所能获得

的社会保障资源有显著的影响（p<0.001）。更重要的
是，社会保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出现逆向作用：收入

越高的群体越能获得完善和健全的社会保障，反之

收入越低、越需要社会保障的群体反而很难得到较
好的社会保障。在罗尔斯的学说中，人们由于种种自
然的、或社会的偶然因素影响，而在竞争中所处地位
不一样，即使“那些具有同样天资、付出同等努力的
人，在实际中也不太可能享有相同的受教育和事业成

功的机会”[14]。因此，社会应对这部分由于种种偶然因
素而在收入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的成员给予补偿。
社会是一个合作体系，应当使合作体系中的所

有人获益，尤其要关注“最少受惠者”的利益，这不仅
是一种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关怀，更是为避免和

减少自然或社会的偶然因素对人们的任性影响。同
时，还是为那些处于有利地位的群体考虑，因为不公

正地分配会使弱势群体产生相对被剥夺感，容易诱

发他们对社会的怨恨和仇视，不利于社会稳定；而且

当弱势群体不能得到与其付出相适应的报酬时，就

会根据“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的原则，减少自己的付
出，从而使整个社会发展的效率下降[15]。这时，即使是
强势群体的前景也不容乐观。

三、实现我国收入分配正义的对策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提出要着力建设“让
人民有幸福感”的社会，而“分配合理而公正”是“幸
福感”的重要来源之一。中央“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
民”的要求要贯彻落实，而建构公平正义的分配体
制，应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促进教育资源真正的均等化。一个人的教

育水平是他在社会中与人竞争的起点，是市场经济

体制下收入分配的重要依据。因此，社会应该给每个
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使人们真正享有公

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要使教育服务和教育资源真正
均等化，就要大力促进城乡基础教育一体化工程，实

现义务教育的服务标准化、资源均衡化[16]；同时，应尽

可能鼓励优质资源向农村、偏远落后地区倾斜，用激
励机制促使优秀教师到农村学校任教、提高农村地
区的师资水平，给落后地区更多教育补贴和支持，使

落后地区、低收入人群、在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家庭
的孩子能够受到更好的教育，从而摆脱贫困循环的

陷阱。在一定地区范围内，实现学校经费、教师工资、
学校设施、教师队伍配置统一化，优质的教育资源在
区域范围内按需要有效地流动，使得少年儿童能得

到形式和质量一致的教育，从而为每个人提供相同

表 2 不同收入阶层的社会保障及卡方分析

贫困阶层
温饱阶层

中间阶层

小康阶层
富裕阶层

X2检验
总人数

公费医疗（%）
15.4
19.2
28.7
35.6
37.4

194.320***

6515

基本医疗（%）
14.5
20.5
35.3
43.7
46.8

367.379***

6527

补充医疗（%）
4.7
8.9
13.0
17.7
22.7

173.971***

6308

基本养老（%）
14.9
22.3
37.2
44.2
46.2

329.729***

6518

补充养老（%）
3.9
8.3
11.7
17.1
20.7

162.362***

6307

失业保险（%）
5.7
8.2
15.7
22.5
29.2

293.711***

6348

住房补贴（%）
6.0
6.9
15.6
24.2
29.2

321.547***

6473
注：变量为“享有单位提供的社会保障”。显著性水平：***代表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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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竞争起点。
第二，消除劳动力市场中的歧视和垄断。健全的

劳动力市场是指市场信号能及时传递，在市场上价

格机制、竞争机制和供求机制正常发挥作用。我国劳
动力市场中存在着较严重的城乡分割、地区分割和
行业分割，人们由于户籍、家庭背景、结构性或制度
性原因，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并不相等，有些

收入和地位较高的职业在招聘新成员过程中存在着

歧视和垄断等不公正的问题。因此需要在公平、公开
的基础上建立公正的就业机制，使劳动者能够依据

经济结构的内在需要自由流动，市场主体能够平等

进入所有职位并公平地参与竞争，消除歧视和垄断

给社会成员的择业机会带来不公正的影响。同时，为
减轻处于不利地位家庭的后辈可能遭遇的择业机会

过少，政府的就业政策应向这部分群体倾斜。
第三，控制收入差距中的马太效应。根据 2010

年的统计数据，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 0.5，超过
0.4的国际警戒线。贫富差距过于悬殊，在伦理学上
是不正义的。首先，有许多收入并不具备道德上的正
当性。举例而言，由于受教育机会不平等、职业机会
中的歧视和垄断而造成的收入差距；或由于家庭背

景不同而造成后辈收入的马太效应；更有甚者是通

过违法或违背道德行为获得巨额不法收入等。其次，
即使收入是正当的，按照自由主义的观点，社会能给

每个成员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完全按照每个人的
能力分配收入，但长此以往在市场的放任作用下，收

入分配的落差仍将远远超出个人间能力的差距，例

如个人能力可能有 3、5倍的差距，而长期的收入就
会显现出成百上千倍的差距，这无疑是让人难以接

受的。因此，需要积极控制收入差距的马太效应，形
成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防止阶层地位在代际

间的固化和复制。
第四，给“最少受惠者”以最大保障。“最少受惠

者”是社会中的贫困群体、弱势群体，他们由于自然
天赋、家庭背景、结构壁垒、制度不完善不健全等种
种原因，而在竞争中居于劣势地位，在最终成果分配

上获益最少。对待这部分群体，国家和社会可能有两
种态度：一是置之不理，并“责怪受害者”，认为贫困
者就是由于其懒惰或愚笨而沦落为弱势群体；另一

种态度是给予其最大的利益保障，因为贫困者可能

是由许多非自身因素而陷入贫困，其作为社会合作

体系中的一员，理应得到社会的补偿和帮助。若任这
部分群体自生自灭，他们在当前的合作体系中不能

生存下去或其子孙后辈不能享有改变命运的机会，

就有可能寻求突破现有制度，从而引发剧烈社会冲

突和动荡，甚至是社会解体。因此，我国目前急需要
调整和扭转社会保障机制对收入分配逆调节的问

题，给“最少受惠者”以尽可能全面的生活和利益保
障，这是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基础。
总之，罗尔斯提出的正义原则，为我们今天重新

审视人类社会中的分配正义问题提供了有益的视

角，为我国调整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具有积极

的借鉴作用。我国在改革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集中
精力追求经济发展的效率，而对成果分配中公平正

义问题重视不够，长期积累的结果就导致贫富差距

过大，社会稳定受到一定威胁、社会发展动力受阻。
因此，我国目前需要高度关注发展成果的分配问题，

关注民生、保障弱势群体的最大利益。只有公正的分
配制度，才能让人们有幸福感、才能创造和谐共享的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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